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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背景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簡介 

南強創立於民國46年5月20日，回顧60年來本校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完全中學時期： 

自民國46年5月至57年7月，計10年。本校初創時為初級中學，第2年8月即增辦高中，成為6

年制的完全中學。 

二、綜合中學時期： 

自民國57年8月至66年7月，計9年。57年8月增設工業類科並附設夜間補習學校。63年增設商

業類科。期間，職業類科人數班數逐漸增多，普通科則逐漸縮減，遂於民國65年，停辦普通

科。 

三、工商職校時期： 

民國66年3月間，本校董事會通過，於66學年度改制為「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奉臺灣省

政府教育廳於同年8月10日核准。 

基於青年學子升學與就業的需要，本校復於69年6月11日奉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核准，將附設

夜間補習學校改制為「夜間部」，納入正式學制；復於83年度再度回歸「補習學校」，以嘉惠

失學與失業青年。 

綜觀過去校史，本校完全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與教育政策轉變需求而改制，換言之，亦即完全

適應青年求學與創業之需求，培養國家社會現在及將來最需要之人才。 

 

 

本校校徽經聘請 莊黎明 先生設計完成，圖案含意深遠 

  藍色：代表青天，象徵本校與同學們，前途發展光明遠大 

  白色旋轉輪型圖案：表示自強不息，進步不已 

  輪型四齒：(代表) 

(一) 德、智、體、群四育并重 

(二) 統一校訓禮、義、廉、恥 

(三) 本校校訓忠、勤、誠、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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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本校位於新北市新店區文教區，交通便捷。自民國46年成立至今已62年，由初中、完全

中學、普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轉型為工商職校，即目前之技術型高中。現有汽車科、電影電

視科、表演藝術科、戲劇科、多媒體動畫科、觀光科及資訊科，合計7類職科。  

我國教育宗旨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

的。杜威也說：「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本校創校伊始，強調教育與生活結合，提昇

人文素養，藉由專業教學之啟發，建立學生積極健康的人生觀，內化關懷社會與自然環境之

胸襟，成為兼具人文素養與專業知能的好人才。 

在「務實致用」與「適性揚才」的理念和目標下，以「成就每一個孩子」為學校成員努

力的共識，在全校親師生經由問卷與討論的歷程中，共同參與、表達意見，並經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通過，以「有品、專精、創意、多元」為學校發展願景，希望共創學校優質教育品質

與發展前景。在願景目標下，務期透過課程及專業訓練，內化學生品德，強化學生專業技術，

培養自發創意表現，增強產學鏈結與合作，縮短學用落差，培育務實之產業人才，奠定學生

職涯發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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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  

 

 

 

 

 

 

 

 

 

學校創校之始延續至今，以「『忠』於國；『勤』於學；『誠』於人；『篤』於行」為校訓，

著重品德教育的內化與良善的為人處事態度之養成。承續學校純樸踏實的教育精神，學校行

政團隊合作帶領成員配合教育改革政策，全面推動新課程綱要之實施。 

在學校成員的共識下，以「有品、專精、創意、多元」為學校教育願景，希望透過各項課程

教學、實作、產業實習及多元活動，培育出具備品德力、共創力、學習力及就業力的學生，

成為品行端正、具有專業自信、能夠積極自主學習的社會好公民。具體內涵說明如下： 

品德力: 具備簡樸踏實、明辨是非、誠信負責、關懷社會之素養。 

共創力: 具備與人合作、創新思考、勇於創作、溝通表達之能力。 

學習力: 具備探究問題、自主學習、科技應用、多元視界之能力。 

就業力: 具備專業自信、技術證照、職涯抉擇、敬業樂群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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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發展與規劃 

一、科教育目標與科專業能力  

群別 科別 
產業人力需求或

職場進路 
科教育目標 科專業能力 

學生圖像 

品 

德 

力 

學 

習 

力 

共 

創 

力 

就 

業 

力 

餐 

旅 

群 

觀 

光 

事 

業 

科 

1.旅遊業: 導

遊、領隊、遊程

規劃師、旅行社

op、航空票務、

航空服務人員。 

2.飯店業:飯店

櫃台服務人員、

房務領班、房務

人員、飯店客服

人員、婚宴規劃

師、民宿經營

者。 

3.休閒服務業: 

遊樂園企劃人

員、休閒活動規

劃人員、康輔人

員、戶外活動企

劃 

4.餐飲業: 調酒

師、餐廳業務主

管、餐飲服務人

員 

5.展場業:策展

人員、展場活動

企劃人員 

1.培養觀光休

憩與旅館餐飲

的從業人員 

2.培養國際觀

之觀光餐旅服

務人才 

3.培養跨域學

習能力，能獨

立作業的全方

位觀光餐旅人

才 

4.培養良好職

業道德、與終

身學習敬業樂

群人才 

具備旅館客房服務、餐飲

服務技術和管理的能力。 
● ● ○ ● 

具備遊程規劃、導遊領隊

和導覽解說的能力。 ● ● ○ ● 

具備資訊工具運用和行銷

規劃的能力。 ○ ● ● ● 

具備餐旅產品設計和製作

的能力。 ○ ● ● ● 

具備基本餐旅職場的外語

溝通能力。 ○ ● ○ ● 

具備敬業樂群的品德和認

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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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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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表  

一、課程架構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1 科 1 表)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

數 
百分比(%) 

一般科目 

部定 66-76 (34.4-39.6%) 70 37.63 %   

校訂 
必修 

各校課程發展組織自訂 
0 0 %   

選修 0 0 %   

合     計 70 37.63 %   

專業及實習科目 

部定 

專業科目 學分(依總綱規定) 14 7.53 %   

實習科目 學分(依總綱規定) 34 18.28 %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60 學分為限 48 25.81 %   

校訂 

專業科目 
必修 

各校課程發展組織自訂 
8 4.3 %   

選修 18 9.68 %   

實習科目 
必修 

各校課程發展組織自訂 
32 17.2 %   

選修 10 5.38 %   

合     計 至少 80 學分 116 62.37 %   

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 45 學分 76 40.86 %   

應修習總學分數 180 - 192 學分 186 學分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節數)合計 12 - 18 節 18 節   

六學期彈性教學時間(節數)合計 6 - 12 節 6 節   

上課總節數 210 節 210 節   

  

畢業條件 

 
 1、應修習總學分為 180-192 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2、表列部定必修科目 111-136 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 85% 及格，始得畢業。 

 3、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 

      含實習(實驗、實務)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備註： 

            1、百分比計算以「 應修習總學分 」為分母。 

            2、上課總節數 = 應修習總學分 +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 六學期彈性教學時間合計。 

            3、部定及校訂必修學分數合計依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規定不得超過 16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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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檢核表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課程

類別 
領域 / 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 註 
第一學

年 

第二學

年 

第三學

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16 3 3 3 3 2 2  

英語文 12 2 2 2 2 2 2 適性分組 

數學 數學 8 2 2 2 2   B 版 

社會 

歷史 2 1 1      

地理 2   1 1    

公民與社會 2     1 1  

自然科學 
化學 2   1 1   A 版 

生物 2 1 1     B 版 

藝術 
音樂 2   1 1    

美術 2   1 1    

綜合活動 生涯規劃 2     1 1  

科技 資訊科技 2 1 1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護理 2 1 1      

體育 12 2 2 2 2 2 2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 70 14 14 13 13 8 8 部定必修一般科目總計70學分 
專

業

科

目 

觀光餐旅業導論 6 3 3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8   2 2 2 2  

小計 14 3 3 2 2 2 2 部定必修專業科目總計14學分 

實

習

科

目 

餐飲服務技術 6 3 3      

飲料實務 6   3 3    

旅宿 
房務實務 4 2 2      

旅館客務實務 4   2 2    

旅遊 

旅遊實務 4   2 2    

導覽解說實務 6   3 3    

遊程規劃實務 4     2 2  

小計 34 5 5 10 10 2 2 部定必修實習科目總計34學分 
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48 8 8 12 12 4 4   

部定必修合計 118 22 22 25 25 12 12 部定必修總計118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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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檢核表(續)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課程類別 領域 / 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

置 

備 註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

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專

業

科

目 

8學分 

4.3% 

觀光英語 4 2 2      

實用生活日語 4 2 2      

小計 8 4 4     校訂必修專業科目總計8學分 

實

習

科

目 

32學

分 

17.2% 

餐廳服勤與顧客關係

實務 
4 2 2      

創意烘焙實務 8     4 4  

餐飲管理與行銷實務 6     3 3  

觀光服務人員養成實

務 
4 2 2      

專題實作 6     3 3  

茶藝品茗與咖啡製作 4   2 2    

小計 32 4 4 2 2 10 10 校訂必修實習科目總計32學分 
校訂必修學分數合計 40 8 8 2 2 10 10 校訂必修總計40學分 

校

訂

選

修 

專

業

科

目 

18學

分 

9.68% 

觀光日語 4   2 2    

休閒遊憩概論 4 2 2      

民宿經營與管理概論 3     3   

生態旅遊概論 3      3  

城鄉文化發展概論 4     2 2 
同科單班 

AD2選1 

航空業務概論 4     2 2 
同科單班 

AD2選1 

最低應選修學分數小

計 18       校訂選修專業科目總計22學分 

實

習

科

目 

10學

分 

5.38% 

觀光資源與行程規劃

實作 
2    2    

郵輪與鐵道旅遊規畫

實務 
6     3 3 同科單班 AE2選1 

餐飲與盤飾藝術應用 6     3 3 同科單班 AE2選1 

網路創意行銷實作 2    2   同校跨群 AP2選1 

旅遊主持實務 2    2   同校跨群 AP2選1 

最低應選修學分數小

計 10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總計18學分 

校訂選修學分數合計 28 2 2 4 4 8 8 校訂選修總計40學分數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節數) 18 3 3 3 3 3 3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節數) 6   1 1 2 2  
每週總上課時間(節數) 210 35 35 35 35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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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目開設一覽表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 
課

程 

類

別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課程 

領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必

修 

語文 
國語文 → 國語文 → 國語文 → 國語文 → 國語文 → 國語文 

英語文 → 英語文 → 英語文 → 英語文 → 英語文 → 英語文 

數學 數學 → 數學 → 數學 → 數學         

社會 

歷史 → 歷史                 

        地理 → 地理         

                公民與社會 → 公民與社會 

自然

科學 

        化學 → 化學         

生物 → 生物                 

藝術 
        音樂 → 音樂         

        美術 → 美術         

綜合

活動 
                生涯規劃 → 生涯規劃 

科技 資訊科技 → 資訊科技                 

健康

與體

育 

健康與護理 → 健康與護理                 

體育 → 體育 → 體育 → 體育 → 體育 → 體育 

全民

國防

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 全民國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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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1 科 1 表) 
課

程 

類

別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科目 

類別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必

修 

專業

科目 

觀光餐旅業導

論 
→ 

觀光餐旅業導

論 
                

        
觀光餐旅英語

會話 
→ 

觀光餐旅英語

會話 
→ 

觀光餐旅英語

會話 
→ 

觀光餐旅英語會

話 

實習

科目 

餐飲服務技術 → 餐飲服務技術                 

        飲料實務 → 飲料實務         

房務實務 → 房務實務                 

        旅館客務實務 → 旅館客務實務         

        旅遊實務 → 旅遊實務         

        導覽解說實務 → 導覽解說實務         

                遊程規劃實務 → 遊程規劃實務 

校

訂

必

修 

專業

科目 

觀光英語 → 觀光英語                 

實用生活日語 → 實用生活日語                 

實習

科目 

                專題實作 → 專題實作 

                創意烘焙實務 → 創意烘焙實務 

                
餐飲管理與行

銷實務 
→ 

餐飲管理與行銷

實務 

        
茶藝品茗與咖

啡製作 
→ 

茶藝品茗與咖

啡製作 
        

觀光服務人員

養成實務 
→ 

觀光服務人員

養成實務 
                

餐廳服勤與顧

客關係實務 
→ 

餐廳服勤與顧

客關係實務 
                

校

訂

選

修 

專業

科目 

                
民宿經營與管

理概論 
    

                    生態旅遊概論 

                
城鄉文化發展

概論 
→ 

城鄉文化發展概

論 

                航空業務概論 → 航空業務概論 

休閒遊憩概論 → 休閒遊憩概論                 

        觀光日語 → 觀光日語         

實習

科目 

            
觀光資源與行

程規劃實作 
        

                
郵輪與鐵道旅

遊規畫實務 
→ 

郵輪與鐵道旅遊

規畫實務 

                
餐飲與盤飾藝

術應用 
→ 

餐飲與盤飾藝術

應用 

            
網路創意行銷

實作 
        

            旅遊主持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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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彈性學習  

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暨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補充規定（草案） 

106年12月11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7年11月16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8年01月19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 依據 

 （一）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 號令發布、106年5月10日臺

教授國部字第1060048266A 號令發布修正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以下簡稱總綱） 

（二）教育部107年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48749B 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 目的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以落實總綱

「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理念，實踐總綱藉由多元學習活動、補強性教學、

充實增廣教學、自主學習等方式，拓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促進學生

適性發展為目的，特訂定本校彈性學習時間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補充規定）。 

三、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原則 

 （一）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在二年級第1及第2學期時，各於學生在校上課每週35 節

中，開設每週1節；在三年級第1及第2學期時，各於學生在校上課每週35 節

中，開設每週2節，不採計學分。 

（二）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採班群方式（每一班群需達2班以上）分別實施。 

（三） 各領域/群科教學研究會，得依各科之特色課程發展規劃，於教務處訂定之時

間內提出選手培訓、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之開設申請；各處室得依上述

原則提出學校特色活動之開設申請。 

（四） 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需於校外實施者，

應經校內程序核准後始得實施。 

（五） 採全學期授課規劃者，應於授課之前一學期完成課程規劃，並由學生自由選

讀，該選讀機制比照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修機制；另授予學分之充實（增

廣）、補強性教學課程，其課程開設應完成課程計畫書所定課程教學計畫，並

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列入課程計畫書，或經課程計畫書變更申請通過

後，始得實施。 

四、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內容 

 （一） 學生自主學習：學生得於彈性學習時間，依本補充規定提出自主學習之申請。 

（二） 選手培訓：由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

培訓內容，實施培訓指導；培訓期程以該項競賽辦理前2個月為原則，申請表

件如附件1-1；必要時，得由指導教師經主責該項競賽之校內主管單位同意

後，向教務處申請再增加2週，申請表件如附件1-2。實施選手培訓之指導教師

應填寫指導紀錄表如附件1-3。 

（三） 充實（增廣）教學：由教師規劃與各領域課程綱要或各群科專業能力相關之課

程，其課程內涵可包括單一領域探究型或實作型之充實教學，或跨領域統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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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增廣教學。 

（四） 補強性教學：由教師依學生學習落差情形，擇其須補強科目或單元，規劃教學

活動或課程；其中教學活動為短期授課，得由學生提出申請、或由教師依據學

生學習落差較大之單元，於各次期中考後1週內，向教務處提出開設申請及參

與學生名單，並於申請通過後實施，申請表件如附件2-1；其授課教師應填寫

教學活動實施規劃表如附件2-2；另補強性教學課程為全學期授課者，教師得

開設各該學期之前已開設科目之補強性教學課程。實施補強性教學活動之教師

應填寫指導紀錄表如附件2-3。 

（五） 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其活動名稱、辦

理方式、時間期程、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應納入學校課程計畫；另得由

教師就實踐本校學生圖像所需之內涵，開設相關活動（主題）組合之特色活

動，其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3。 

前項各款實施內容，除選手培訓外，其規劃修讀學生人數應達15人以上；另除學校運

動代表隊培訓外，選手培訓得與學生自主學習合併實施。 

五、 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規範 

 （一）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時段，應於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定每週實施節次內為之。 

（二）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應依附件4-1完成自主學習申請表暨計畫書，並得自行徵

詢邀請指導教師指導，由個人或小組（至多10人）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彙整

後，依其自主學習之主題與性質，指派校內具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指導

教師。 

（三）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者，應系統規劃學習主題、內容、進度、目標及方式，並經

指導教師指導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送交指導教師簽署後，依教務處規定之

時程及程序，完成自主學習申請。 

（四）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以12人以上、24人以下為原則。指導教師應於

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定期與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之晤談與指導，以瞭解學

生自主學習進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建議，並依附件4-2完成自主學習晤談及

指導紀錄表。 

（五）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後，應依自主學習計畫書之規劃實施，並於各階段彈性

學習時間結束前，將附件4-3之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彙整成冊；指導教師得就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之內容、自主學習成果彙編之完成度、學生自主學習目

標之達成度或實施自主學習過程之參與度，針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之檢

核提供質性建議。 

六、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生選讀方式 

 （一） 學生自主學習：採學生申請制；學生應依前點之規定實施。 

（二） 選手培訓：採教師指定制；教師在獲悉學生代表學校參賽始（得由教師檢附報

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他證明文件），由教師填妥附件1-1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

准後實施；參與選手培訓之學生，於原彈性學習時間之時段，則由學務處登記

為公假。 

選手培訓所參加之競賽，以教育部、教育局（處）或……主辦之競賽為限。 

（三） 充實（增廣）教學：採學生選讀制。 

（四） 補強性教學： 

1. 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由學生選讀或由教師依學生學習需求提出建議名

單；並填妥附件2-1、2-2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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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學期授課之課程：採學生選讀制。 

（五） 學校特色活動：採群、科或全校學生參與。 

（六） 第（三）（四）（五）類彈性學習時間方式，其選讀併同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

修一同實施。 

七、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不採計成績及學分，亦不納入學生畢業總學分。 

八、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教師教學節數及鐘點費編列方式 

 （一） 學生自主學習：指導學生自主學習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

費；但教師指導鐘點費之核發，不得超過學生自主學習總節數二分之一。 

（二） 選手培訓：指導學生選手培訓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 

（三） 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 

1. 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課程全學期授課或依授課比

例滿足全學期授課者，得計列為其每週教學節數。 

2. 二位以上教師依序擔任全學期充實（增廣）教學之部分課程授課者，各該

教師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時，得分別計列教學節數；授課比例未滿足

全學期授課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3. 個別教師擔任補強性教學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者，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

教師授課鐘點費。 

（四） 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之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依各該教師實

際授課節數核發鐘點費，教師若無授課或指導事實者不另行核發鐘點費。 

九、 本補充規定之實施檢討，應就實施內涵、場地規劃、設施與設備以及學生參與情形，

定期於每學年之課程發展委員會內為之。 

十、 本補充規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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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開設年段 開設名稱 每週節數 開授週數 開設類型 師資規劃 
備註(勾選是

否授學分) 

第
二
學
年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內聘 否 

選手培訓     選手培訓 內聘 否 

實彈射擊練習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機車改裝知識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鐵板彩繪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食安有意思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個人行銷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中古車查定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電腦選購指南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跟著鐵道去旅遊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邏輯思維訓練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古典鬼怪故事賞析 1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第
三
學
年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內聘 否 

選手培訓     選手培訓 內聘 否 

汽車未來趨勢 2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餐飲盤飾與果雕製作 2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簡報製作與發表 2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品鑑茶與咖啡 2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文書處理 2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機車快速保養 2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小點心製作 2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紓壓手作小物製作 2 9 充實性教學 內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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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生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校訂選修課程規劃 (含跨科、群選修課程規劃) 

（一） 原班級選修方式課程規劃表 

序號 科目屬性 科目名稱 適用群科別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第一學

年 

第二學

年 

第三學

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1 專業 觀光日語 觀光事業科 0 0 2 2 0 0 

2 專業 休閒遊憩概論 觀光事業科 2 2 0 0 0 0 

3 專業 民宿經營與管理概論 觀光事業科 0 0 0 0 3 0 

4 專業 生態旅遊概論 觀光事業科 0 0 0 0 0 3 

5 實習 觀光資源與行程規劃實作 觀光事業科 0 0 0 2 0 0 

 

（二） 多元選修方式課程規劃表 

序號 
科目

屬性 
科目名稱 適用群科別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開課方式 同時段開課 
第一學

年 

第二學

年 

第三學

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1 
專業 

城鄉文化發展

概論 
觀光事業科 0 0 0 0 2 2 同科單班 AD2選 1 

專業 航空業務概論 觀光事業科 0 0 0 0 2 2 同科單班 AD2選 1 

2 

實習 
郵輪與鐵道旅

遊規畫實務 
觀光事業科 0 0 0 0 3 3 同科單班 AE2選 1 

實習 
餐飲與盤飾藝

術應用 
觀光事業科 0 0 0 0 3 3 同科單班 AE2選 1 

3 

實習 
網路創意行銷

實作 

觀光事業科 0 0 0 2 0 0 同校跨群 AP2選 1 

戲劇科 0 0 0 2 0 0 同校跨群 AP2選 1 

實習 旅遊主持實務 
觀光事業科 0 0 0 2 0 0 同校跨群 AP2選 1 

戲劇科 0 0 0 2 0 0 同校跨群 AP2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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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課輔導流程規劃 

(一)課程諮詢階段 

1.課程諮詢流程圖 

 

 

 

 

 

(二)選課及加退選階段 

 

6月 

上學期課程選課說明會 

7月 

8月 

新生課程說明會 

9月 

上學期課程選課加退選 

10月 

11月 

12月 

下學期課程選課說明

1月 

下學期課程加退選 

團體或
個別諮
詢 

進行課
程諮詢 

進行生
涯輔導 

興趣與學習表

現落差 

興趣與家長期

望落差 

對課
程與
進路
不了
解 

生涯
發展
與性
向有
疑問 

家
長 

說明學校課
程地圖 

提供學生學
習歷程資訊 

說明課程與
未來進路關
聯 

教
師 

學
生 

課程諮
詢教師 

導師或
輔導教
師 

課程諮

詢教師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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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錄學習歷程檔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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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課流程 

 

課程說明會 

說明學校課程地圖、課程與升

學進路路關聯、選課流程 

課程輔導諮詢 

線上選課 

選課後是否 

需要課程諮詢 

選課開始 

參考學生學習

歷程檔案 

課程諮詢教師進行個

別或小團體課程諮詢  
是 

否 

上課 

加退選 

(上課後二週內至教務處進行人工加退選，人數達上

限的課不能加選，人數僅達下限的課不能退選) 

選課確認單 課表確定 選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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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課輔導措施 

（一） 依據：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教育部103年

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及教育部107年4月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24978B號令訂定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規定，訂定本校選課輔導措施。 

（二） 實施目的：本校選課輔導措施係為提供學生、家長與教師充足之課程資訊，與

相關輔導、執行選課之流程規劃及後續學生學習成果、歷程登載內容，裨益協

助學生適性修習選修課程。 

（三） 實施方式：本校為提供學生修習選修課程參考，除完備學校課程計畫、實施學

生性向與興趣測驗、發展選課輔導相關資料，其實施方式如下： 

1. 完備學生課程諮詢程序。 

2. 規劃學生選課相關規範。 

3. 登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4. 定期檢討選課輔導措施。 

（四） 實施內容：前點各項實施方式之執行內容如下： 

1. 完備學生課程諮詢程序： 

（1） 組織本校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其相關規劃如附件「本校課程諮詢教

師遴選會組織要點」。 

（2） 設置本校課程諮詢教師：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規定，

優先由各群科或專門學程教師擔任課程諮詢教師，輔導並提供該群科

學生課程諮詢，並提供其修習課程之諮詢意見。 

（3） 編輯本校選課輔導相關資料：本校選課輔導相關資料載明本校課程輔

導諮詢流程、選課及加退選作業方式與流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

規定，以及生涯規劃相關資料與未來進路發展資訊。 

（4） 辦理課程說明會：向學生、家長與教師說明學校課程計畫之課程及其

與學生進路發展之關聯。 

（5） 選課相關輔導措施：由專任輔導教師負責結合生涯規劃課程、活動或

講座，協助學生自我探索，瞭解自我興趣及性向，俾利協助學生妥善

規劃未來之生涯發展，並與導師共同合作，針對對於生涯發展與規劃

尚有疑惑困擾之學生，透過相關性向及興趣測驗分析，協助其釐清，

裨益課程諮詢教師實施學生後續選課之諮詢輔導。 

（6） 協助學生適性選課：由課程諮詢教師於學生每學期選課前，參考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實施團體或個別之課程諮詢，協助學生適性選課。 

2. 規劃學生選課相關規範： 

（1） 訂定本校學生選課及加退選作業時程。 

（2） 辦理本校選課時程說明：向學生與教師說明本校次一學期之課程內涵、

課程地圖、選課實施方式、加退選課程實施方式及各項作業期程。 

3. 登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1） 組織本校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並訂定本校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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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檔案建置作業相關原則，其相關規劃如附件「本校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建置作業補充規定」。 

（2） 辦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說明： 

A. 學生訓練：每學期於生涯輔導課程或彈性學習、團體活動時間，

辦理一次選課輔導與檔案建置、登錄等相關訓練。 

B. 教師研習：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課程諮詢與檔案建置相關之專業

研習。 

C. 家長說明：每學期得結合學校親職活動，辦理一次檔案建置與使

用之說明。 

4. 落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各項登載作業，由各項資料負責人員（含學生）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相關登載與檢核作業。 

（五） 定期檢討選課輔導措施： 

檢視學生課程諮詢程序、學生選課相關規範與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實施成效並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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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畢業條件  

一、學年學分制畢業條件  

（一） 學生修業期滿，修畢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應修之課程及學分，其及格學分數累計達
一百六十學分以上，部定必修科目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及格，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修
習80學分並至少60 學分以上及格，實習（實務）科目學分至少30 學分以上及格,
且修業期間德行評量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二） 修業期滿，修畢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
學分數，而未符合前項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二、成績評量方式  

 
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學習評量補充規定 

103.02.11校務會議通過 

106.02.13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103年1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127904A 號令訂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

習評量辦法」第27條。 
二、學校學生學習評量，包括學業成績評量及德行評量。 
三、各學科學業成績評量之項目及比率： 
（一） 日常評量成績：佔60%。 
（二） 期中評量成績：佔20%。 
（三） 期末評量成績：佔20%。 
四、本校各類學生學業成績及格標準，均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量辦法第8條規範辦理，

學生若遭遇特殊事故者，以專案方式處理(含原因及擬定之辦法)，並於核示後辦理。 
五、學生於定期評量時，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量，依「本校學生補考作業

要點」辦理。 
六、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成績達補考基準者得申請補考。補考及格授予學分，並以及格分數登錄。 
(二) 得申請重修；重修與重修成績登錄依「本校學生重(補)修辦法」辦理。 
七、學生各學年度第1學期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1/2者，第2學期得由學

校召開專案會議，依學生學習狀況輔導其減修學分。 
八、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1/2者，得重讀；該學年度取

得之學分數計算，包括補考、重修及補修後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九、重讀時，學生成績以重讀之實得分數登錄；學生對於重讀前已修習且取得學分之科目，

於各學期開學日前申請免修者，准予免修，該科目原成績列入重讀學期之成績一併計算；
未申請免修而自願再次選讀者，該科目成績，應就再次選讀之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錄。 

十、若因興趣不合，得申請轉科，惟當欲轉入科總人數低於教育局核定之班級人數時，始可
申請；其餘相關規定依「本校學生轉科辦法」辦理。 

十一、 學生學習評量結果，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學生修業期滿，修畢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應修之課程及學分，其畢業及格學分數至

少一百六十學分，部定必修科目均須修習，並至少百分之八十五及格，專業及實習
科目至少修習80學分以上，其中至少60 學分及格，實習（實務）科目學分至少45 
學分以上及格,且修業期間德行評量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准予畢業並
發給畢業證書。 

二、修業期滿，修畢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
學分數，而未符合前項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24 
 

十二、 轉學生入學前已在其他同等級學校就讀並取得成績者，或本校轉科生，得依「本校
學生學分抵免規定」申請列抵免修。 

十三、 德行評量之獎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獎勵：分為嘉獎、小功及大功。 
（二） 懲處：分為警告、小過、大過及留校察看。 
學生之獎懲，除應通知學生、導師、家長或監護人外，於學期結束時列入德行評量。 
第一項之獎懲項目、事由、程序、獎懲相抵及銷過之相關規定，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辦理。 
十四、 學生請假別，分為公假、事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流產假、育

嬰假、生理假及喪假；其請假規定，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辦理。 
十五、 學生缺課，除經學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外，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

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零分計算。前項學校核准給假之假別，不包括
事假。 

十六、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者，
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十七、 學生學期德行評量結果經德行評議會議審議，如合於「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所
定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者，應交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報校長核定之結果須進行適
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者，應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並
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措施。 

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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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未來進路  

一、升學進路與修課建議  

 升學進路 

 

 修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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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進路與修課建議 

 

 

 

觀

光

事

業

科 

校定必修 
觀光英語 
實用生活日
語 
餐廳服勤與
顧客關係實
務 
創意烘焙實
務 
餐飲管理與
行銷實務 
觀光服務人
員養成實務 
專題實作 
茶藝品茗與
咖啡製作 

 

校定選修 
觀光日語 
休閒遊憩概
論 
民宿經營與
管理概論 
生態旅遊概
論 

 

校定多元選修課程 
城鄉文化發展概論 
航空業務概論 
觀光資源與行程規劃
實作 
郵輪與鐵道旅遊規畫
實務 
餐飲與盤飾藝術應用 
網路創意行銷實作 
旅遊主持實務 

 

就業進路 

1.旅遊業: 導

遊、領隊、遊程

規劃師、旅行社

op、航空票務、

航空服務人員。 

2.飯店業:飯店

櫃台服務人員、

房務領班、房務

人員、飯店客服

人員、婚宴規劃

師、民宿經營

者。 

3.休閒服務業: 

遊樂園企劃人

員、休閒活動規

劃人員、康輔人

員、戶外活動企

劃 

4.餐飲業: 調酒

師、餐廳業務主

管、餐飲服務人

員 

5.展場業:策展

人員、展場活動

企劃人員 

 



27 
 

玖、選課作業方式 

一、 課程資料及選課資料：請至本校教務處網站「選課專區」查閱，網址為

http://ecampus.ncvs.ntpc.edu.tw/ecampus/Login.action。 

二、 課程說明會時間如下： 

（一）高一：上學期選課於新生始業式輔導辦理；下學期選課於12月辦理。 

（二）高二：上學期選課於年6月辦理；下學期選課於12月辦理。 

（三）高三：上學期選課於年6月辦理；下學期選課於12月辦理。 

三、 課程諮詢： 

（一）課程諮詢時間：課程說明會及選課說明會後兩週內 

（二）課程諮詢預約方式：請至本校教務處教學組。 

四、 線上選課： 

（一）選課系統網址為http://ecampus.ncvs.ntpc.edu.tw/ecampus/Login.action。 

（二）選課時間：選課說明會後二週內。 

五、 線上選課結果：請至本校教務處網站「選課專區」查閱，網址為

http://ecampus.ncvs.ntpc.edu.tw/ecampus/Login.action。 

六、 加退選： 

（一）請至本校教務處索取選課單，以紙本填寫。 

（二）加退選時間：開課後兩週內（人數達上限的課不能加選、人數僅達下限的課不能退選)。 

七、 加退選結果：請至本校教務處網站「最新消息」查閱，網址為

http://ecampus.ncvs.ntpc.edu.tw/ecampus/Log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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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附錄 

一、生涯規劃與進路測驗輔導 
 生涯規劃 

年

級 

生涯規劃項

目 

內容大綱 進行方式 

 一 

 年 

級 

自我探索 

＊個人探索 

＊環境探索 

＊定向探索 

1從新生訓練探索學校環境 

2從新生定向輔導中為高中生活做準備 

3.從自我探索小團體活動認識自我 

4.參加高一公民訓練，培養獨立自主的個性及學

習團隊合作精神 

5.選擇參與社團活動，積極參與班級活動 

 二 

年 

級 

生涯準備 

＊培養休閒風格 

＊學習如何克服

壓力 

＊學習人際溝通

技巧 

＊升學資訊探索 

  

1.參加班級身心成長活動 

2.參與校外活動，增進個人成長 

3.主動參與學校舉辦的各項活動，增進個人能力 

4.擔任幹部，培養領導能力 

5.參與校內、社區各項服務活動 

6.選擇從事自己喜歡的休閒活動 

7.學習運用電腦資訊探索系統，認識各大學概況 

8.運用輔導室資源，認識各技專院校概況及多元

入學方案 

9.參加輔導室於校慶會期間主辦之技專院校升學

博覽會，提早認識大學科系。 

10.參加甄選入學上榜學長姐之經驗分享座談會，

即早為高三之升學準備。 

年

級 

生涯規劃項

目 
內容大綱 進行方式 

 三 

年 

級 

生涯抉擇與

規劃 

＊生涯規劃觀念

及生涯規劃的

能力 

＊釐清生涯方向 

＊發展生涯抉擇

技巧＊學習升學

技巧 

＊探索升學機會 

1.從生涯規畫課程中認識自我、了解未來升學進

路、大學學群，學習生涯抉擇並為自我負責。 

2.接受大考中心興趣量表的施測，了解自己的興

趣群。 

3.舉辦技專院校參訪與課程體驗活動，深入了解

各學群之學習內容及未來發展。 

4.辦理技專院校升學博覽會，認識並了解各校學

系之特色。 

5.參加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書面資料講座，學習備

審資料之準備。 

6.辦理校內模擬面試活動，累積實戰經驗，增加

錄取機會。 

7.參加各式升學輔導講座，了解並選擇適合自己

的升學進路。 

8.選擇自己適合的升學管道並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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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臺教國署高字第1060075928B 號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有 

關高級 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應完備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規定，

以蒐集、處理 及利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署依教育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組織法第二條規定之 

職權， 建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以下簡稱學習資料庫），向學校及

學校型態、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辦理者蒐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資料，並得請相關機關或 機構提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前項學校、實驗教育辦理

者、機關或機構，依各該教育評量法規、組織法規或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其相關法規規

定，其蒐集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六條或第 二十條規定，

釋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提供予學習資料庫處理及利用。 

三、學校及本署應以數位帄臺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 

目： 

 (一)基本資料。  

(二)修課紀錄。 

 (三)課程學習成果。  

(四)多元表現。  

(五)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  

(六)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實驗教育辦理者之數位帄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由本署建置之。 前二項資料建置之格式，由本署另定之。  

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以學生就學期間之資料為限，並由學校、實驗教育辦理 

者及學 生，依本署公告期限上傳資料庫；其內容及記錄方式如下： 

 (一)基本資料、修課紀錄：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應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登錄及檢 

核。(二)課程學習成果：學生應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並經任課教

師（在實驗 教育，得為法定代理人或已成年之學生本人）認證。學校在籍學生，每學

期至多三件；參 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每學年至多六件。 (三)多元表現：學生應將校內、

外多元表現，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每學 年至多十項。但資料庫

內已由學校登錄之校內幹部及其他相當資料，或校外機構登錄之競 賽、檢定及其他相

當之資料，不包括在十項之內。 (四)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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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資料：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應 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

並由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於本署規定時間內 上傳至資料庫。 

五、學校應成立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 

集人，成 員至少包括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室)、教師、家長及學生代表，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學校應依本要點訂定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內容應

包括下列事項：(一)工作小組之組成及運作。(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建置之方式、

人員、期程及內容。 (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相關研習之規劃。(四)辦理成效評核

及獎勵。 實驗教育辦理者應自行訂定補充規定，並指定單位或人員，負責本要點所定

相關事項。  

六、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經學生本人同意及勾選後，本署得將資料庫之檔案釋出至依 

大學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組成之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作為招生選才之參據。  

七、本署對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作業，得視其辦理情 

形，就 相關人員予以獎懲；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相關人員有登載不實，致影響學生

權益或大學招生 制度之公正性及公帄性者，應負相關行政或刑事責任。 

八、學習資料庫保有學生個人之所有資料，應自該學生申請入大專校院起五年後，予以封存。 


